
南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南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南 昌 市 财 政 局

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关于印发南昌市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

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

洪卫规字 〔2023〕1 号

知

各县 (区) 卫健委、 发改委、 财政局、 教育局，开发区社发局、

经发局、财金局、 教育中心 (教文体中心 ),湾里管理局卫健办、

经发办、财政办、教体办：

现将《南昌市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认定管理暂行办法》 印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